
輸入貨品使用木質包裝材料檢處理切結書 

(含檢疫處理計畫) 
 

本公司                  於    年   月   日自       (國家)輸入        (貨品)所

使用之木質包裝材□木箱□木棧板□         乙批(報單號碼：             、貨櫃號碼：              

共    櫃)，經貴分署檢疫判定不符合檢疫條件，須施行檢疫處理後始得輸入。 

為使上述貨品能儘速通關放行，本公司同意將不符合檢疫條件之木質包裝材，依以下所

選擇方式運往指定場所處理。檢疫處理期間，若需進行裝卸(拆除)作業時，本公司自行雇工並

派員會同作業，若因裝卸(拆除)作業造成貨品損毀或短少、燻蒸處理致使品質損失或產生食品

安全問題，本公司願自行負責，如有趁機逃避檢疫處理，願負法律上之相關責任。 

□溴化甲烷燻蒸處理： 

□貨品併同木質包裝材運往          檢疫處理場處理，預定於    年    月    日

進行燻蒸處理。 

□安排   年   月   日於□      貨櫃場□貴分署檢疫處理場將木質包裝材料拆除，

並將該木質包裝材運往貴分署檢疫處理場，於   年   月   日進行燻蒸處理。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□熱處理： 

□安排    年    月    日於          貨櫃場將木質包裝材料拆除，並將該木質包

裝材運往           公司，預定於    年    月    日進行熱處理。 

□銷燬： 

□安排    年    月    日於          貨櫃場將木質包裝材料拆除，並將該木質包

裝材委由           公司運往焚化廠銷燬。 

□貨櫃場聯絡人及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(於貨櫃場拆除木質包裝材者應填) 

□熱處理公司聯絡人及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(選擇熱處理者應填) 

□環保公司聯絡人及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選擇銷燬者應填) 

 

此致 

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基隆分署 

 

申請人暨切結人(公司大小章)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代理人(公司大小章)： 

地址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